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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保险制度，自16世纪末成形于泰晤士河畔伦敦灯塔街咖啡屋的劳埃德保险社，至今已有四百余年
的历史。
作为防范风险、保障利益的规则的保险法，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95年才颁布。
在此之前的1992年，在《海商法》中第一次对海上保险作出规定。
2009年，继2002年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进行了小范围的修改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并于10
月1日开始实施。
《保险法》实施的十几年来，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从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发展到百余家
国内外保险公司在保险市场激烈竞争。
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保险业总投资额为22 500亿元，保险业从业人员已占金融从业人员的40％。
近几年，保险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保险法
》进行修订即势在必行。
以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加强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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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出于推广宣传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新《保险法》的需要，将新《保险法》的解读与适用作为主题
，组织法学专家、保险从业人员和司法人员，针对新《保险法》的修改变化所涉及的法律内涵和法律
适用事宜，进行研讨，提出各自的见解，对于法律适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建议。
同时，本书从完善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角度，进一步指出新《保险法》尚存在的法律疏漏，并进行理
论探讨，就其修改阐述各自的见解。
    希望本书能够为新《保险法》在中国保险市场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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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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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关于保险法的立法体例与国际上较为通行的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分别立法不同，我国《保险法
》单列第三章“保险公司”，第四章“保险经营规则”，将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规定于一部法律中
，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判。
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讲，将遵循不同调整原则、应用不同调整手段的公法和私法堆放在一部法筐里，有
违法律自身的逻辑。
从立法的科学性和目前我国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修订保险法时应当采用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分别
立法的体例。
公私不分、诸法合体，保险行为法与公司组织法、行政管理法混杂毕竟是落伍、过时、粗糙的立法技
术，制度设计和结构安排不尽合理。
修订《保险法》应当具有推陈出新、解放思想的勇气和魄力，果断调整立法体例。
无论是分还是合，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都实行法定主义。
依照《保险法》第70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为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
而《保险法》第185条同时规定：“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外资独资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适用
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然而，《保险法》第70条的规定不包括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和外资独资保险公司；而事实上，中外合
资保险公司与外资独资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只能依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
例》。
本次修改无论是组织法与行为法分开，还是继续混杂规定，都应当为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作出必要的
调整，以丰富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使各种形式的保险公司在法律上具有相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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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商法保险法评论(第3卷):新解读与适用研讨(专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海商法保险法研究所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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